张政发〔2019〕9号

关于开展居民养老保险费集中征缴工作的

通  知

各工作点、行政村、自然村、有关单位：

为持续整合基层社会保险经办，规范经办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居民参保缴费，巩固深化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成果，根据上级要求，决定2019年我镇居民养老保险保费继续实行集中征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宣传，广泛发动，明确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政策。各村要提高对2019年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集中征缴重要性的认识，统筹谋划，积极行动，及早进行安排部署。镇人社、民政、残联、计生、老龄、扶贫等有关部门协调配合，采取多种手段和形式，切实把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集中征缴工作的意义讲透、政策讲准、内容讲清，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城乡居民深入了解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的益处，努力做到早参保、不断保。对符合减免缴费政策的人群，特别是已经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各村要掌握准确，保证全部参保。我镇城乡居民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已经实施多年，2019年的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工作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继续统一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时间。按照上级要求，我镇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时间从现在起至2019年5月15日缴费结束。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年缴费标准仍分为1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25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12个档次。其中，100元档次只适用于重度残疾人（1、2级残疾）和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等缴费困难群众群体的最低选择。除100元档次外，参保人可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符合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条件的，由区、镇财政为期代缴100元的养老保险，对重度残疾人，由政府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缴费档次为100元。对自愿参保、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父母年满45周岁的，每人每年个人缴费由政府补贴300元，政府补贴部分由区、镇财政按7:3负担。对以上符合居民养老保险减免政策的参保人员，个人有能力再缴纳保费的政府就高不重复补贴。镇人社所在征缴过程中，要对以上参保人员先做好筛查是否有个人缴费、再录入信息系统。二是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全部实行税务经办机构确认管理。各村当日收缴的居民养老保险保费要按要求当日存入指定账户，并把银行打印的资金汇入凭证及收缴的参保人信息，及时送交镇人社所，镇人社所核实无误后及时录入参保人员缴费信息，由税务部门财会人员及时确认缴费参保信息，并打印参保缴费凭证。这一过程，税务部门、镇人社所与各村承上启下，对各村要做好督促工作，坚决杜绝保费收缴后再进行对账的做法。
二、周密计划，合理安排，切实做好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工作。2019年度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集中征缴时间已定，各村要结合实际，周密计划、合理安排，制定具体的征缴方案，明确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集中征缴、信息录入等各时间段的具体要求，为本次征缴工作打好基础。镇人社所要督促、指导村严格按照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工作流程，将已参保、新参保人员信息、缴费分别登记造册，认真填写相应表格。至缴费截止日，仍未缴纳保险费的，将按中断缴费处理，补缴时不再享受政府补贴。组织缴费，要把握以下几点：一要明确参保范围。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要围绕“全员覆盖、全员参保”这一目标，做到应保尽保。年满16周岁、具有本镇户籍、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均可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二要明确缴费方式。居民养老保险以村为单位开展集中参保缴费。新参保人员凭二代身份证、户口本、携带近期免冠一寸彩照两张，到村委会缴纳个人所选缴费档次保费，村委会根据人社所提供的人员信息仔细核对后，进行填表登记缴费，各村要详细登记参保人及征缴保费的信息，并在手册上如实填写。已经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中断缴费的人员，要引导续保并鼓励补缴以前年度的欠费；各村对居民养老保险保费要明确专人征缴，做到时间集中统一、登记单独设立、保费单独收取、票据单独开写，防止居民养老保险保费收取与信息登记发生混淆现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各村居均要给参保居民及时开具台儿庄区社会保险基金专用票据。三要强化基金管理。今年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集中征缴，工作量大、任务艰巨，为强化基金管理，要求各村当天收缴的保费及时汇入区级经办机构指定的基金收入专户，统一管理，防止挪用、被抢、被盗等现象发生，确保基金安全。本村全部征缴结束后，村经办人员要持填写的《参保缴费明细表及汇总表》、银行资金到账凭证和台儿庄区社会保险基金专用票据开写底联，到镇人社所兑账并签字确认。镇人社所要每天对村上报的保费缴纳银行凭证等相关资料认真审核、建立台账，实行村支部书记和经办人“双签字”，核实无误后再将居民参保缴费信息录入居民养老保险管理系统，并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予以确认。集中征缴结束，镇人社所要将有关表格资料上报区级经办机构归档、备案。

三、精心组织，加强领导，确保完成居民养老保险征缴任务。我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已进入平稳发展、规范运行的新阶段，做好2019年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集中征缴工作至关重要。各村要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抓好本村符合参保条件人员的参保缴费工作，做到已参保的不漏缴，未参保的早参保；积极做好资金统筹，做好保险基金征缴票据及专户的管理和监管等工作；镇人社所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抓好抓实经办工作，同时，联系民政、计生、老龄、残联、扶贫等部门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协同做好符合减免范围的参保人员把关、信息报送、基金征缴工作。
要切实加强对居民养老保险集中征缴工作的领导，各部门要通力合作，确保征缴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集中精力、集中人员、集中时间，快速强力推进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集中征缴工作，全面完成2019年度征缴任务。

附件：1、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集中征缴注意事项

张山子镇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6日
附件1：

张山子镇居民养老保险保费集中征缴领导

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关继元   党委副书记、镇  长

副组长：李  鹏   党委委员、副书记

            任庆国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孙业斌   人大副主席、扶贫办主任

            李  聪   副镇长

            陈  峰   副镇长        

郑健升   计生办主任
成  员：杨  猛   台儿庄区税务局涧头集镇税务分局副局长
            刘红梅   民政所长

            刘成虎   残联理事长

            李学英   老龄委主任

            王树源   人社所长

            刘成军   东点点长

            颜大同   西点点长

            刘慎亮   南点点长

            于厚远   北点点长

            王  利   中点点长

            康宝辉   山前点点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人社所，王树源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2019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筹资及档案填报工作注意事项

今年我镇征缴养老保险账户为山东省农商银行
户名：台儿庄区张山子镇新农村建设办公室

账号：9040104040242050000152-00001
参保人员需拿身份证或户口本到各村进行缴费参保（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年缴费标准仍分为1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25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12个档次）

建档立卡贫困户（年满16-59岁）以扶贫办提供名单为准（政府补贴标准为100元/人）

计生户中独女户和双女户名单由计生办提供为准（政府补贴标准为300元/人）

残疾人以本人残疾证（1、2级）为准（政府补贴标准为100元/人）

各村每月25日之前上报新增待遇领取人员信息

各村要按照劳保所发放的人员名单认真填写缴费金额和符合减免类型，新增或死亡人员要核实准确信息后再表格上新增和标注死亡。



